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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屆第 8次定期大會一讀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潘月霞、張美慧、魏嘉彥、謝國榮、楊華美、林宗昆、李秋旺 

        徐子芳、吳東昇、莊枝財、邱光明、黃  馨、張懷文、徐雪玉 

        黄振富、林源富、葉鯤璟、吳建志、黃玲蘭、李正文、笛布斯．顗賚 

        周駿宥、蔡依靜、賴國祥、哈尼‧噶照、陳建忠、田韻馨 

        簡智隆、高小成 

請  假：鄭寶秀、張正治 

列  席：本會秘書長陳德惠、主任潭進成、主任余玉琳、秘書劉宋彬 

主  席：張峻議長 

記  錄：潘怡安 

   一、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本會第 19屆第 8次定期大會會議，開會時間

已到，簽到人數已過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 主席報告： 

今日會議現在開始。 

三、一讀會：今天主要審議縣政府提案共 32案，依往例縣府提案交付

小組審議，各位議員有無意見。 

主席裁示：交付各小組審議，完成一讀。 

   四、臨時動議 
(一)謝國榮議員：請呂處長說明礦石稅二審勝訴，礦石稅本會已審

議通過，為何財政部對於礦石稅不肯備查？ 
(二)笛布斯.顗賚： 

1.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請局長說明從未收礦
石稅至今縣府損失多少？呼籲財政部盡快備查。 

2.0918 地震不准花蓮縣做公募動作，中央應將花蓮縣民權益放

在之上，中央政府不讓地方做公募這個動作是需要批判的。 
3.追加減預算中有災害準備金 1.5 億，因尚未審議通過，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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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災民來說是可以挹注的。 

(三)莊枝財議員： 

1.法律是無罪推定論，今日勝訴這兩案僅為二審，先前敗訴的
是三審定讞，所以尚未定案還有爭議。 

2.去年年底，議會暴力表決通過礦石稅，並送財政部，財政部
函覆請縣府回覆新制訂的自治條例一定要符合地方稅法通

則第 4 條、制定自治條例前，須與業者做溝通做公聽會。
所以至今財政部為備查，是否為稅務局未回函呢？ 

(四)張美慧議員： 

1.縣府提供公共債務管理資料，111 年公共債務截至 3 月底為
止，非自償性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78億元，債務比率 25.47%；
未滿一年短期借款 35.2億元，債務比率 14.22%，我們一年期

的借款短少 24.5 億元，債務比由 25.47%降到 17.47%；未滿

一年期短期借款從 35.2億元，截至目前為止，並無借款的財
務狀況，所以縣政府的財政狀況並沒有因為礦石稅短收而影
響財政預算的支出。由此數據來看，礦石稅沒有徵收，並沒
有影響到財政預算支出。為什麼縣政府要把這責任推縣議會

還有議員身上?就礦石稅，數據也顯示並沒有因為短收礦石稅
而影響財政預算的支出，那為什麼所有的責任都要推給議
員、都要推給議會?怪罪大會上有不同意見的議員對於礦石稅
的徵收，所以這個責任都是在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議員身上
呢?包括最近的幾場大型的公開活動，立法委員傅崐萁在所有
選民的面前就是說:「我們不要支持那些對礦石稅有意見的議

員，我們要支持所有支持礦石稅收的議員，讓他們當選。」
請問，現在的縣長是哪一位?現在的職責應該是立法委員。在

每個公開的場合，他都這樣子來讓選民以為礦石稅的責任都
在議會，都在議員的身上。 

2.地震的部分， 0206地震善款有 3成的比例是沒有直接用在災

民的救助身上。收了 27億元來自各地的善款捐贈，我們用了
17.4 億元，還有剩下 9.5 億元，只把 2 億多元轉成一個重大
災害民間賑災的一個專款，其他的 7 億多元我們用在很多的
公共建設，這樣子的一個使用方式有符合捐款人的期待嗎? 

3.0918 地震，責怪或砲打中央說中央不同意把花蓮南區劃為重
大災害區域，先前民眾的捐款挪做他用，而且審計室也提出

調查意見，使用上讓民眾、讓與論、讓社會大眾是有疑慮的。

你沒有被劃為重大災害區域的這件事情上，這部分中央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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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來評估、再來研究討論，這段時間縣政府難道不能做任

何的事情嗎?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責任、焦點怒轉，或者是錯
誤的移轉到中央的身上?開放民眾來捐款、來協助災害的修
復、修繕工程上，你經費的使用如果正常，如果合法、合理、
公開透明，民眾不會不願意捐，至於捐的時間，我想這個都
是可以來討論的。在 0206地震的災款上還發生民眾要求要退
款，也退了 4千多萬元嘛!所以前提應該是你花蓮縣政府在災

害的款項的使用上要讓社會大眾信服，你再來講說為什麼中
央在這個地震災害的劃設上我們再來討論嘛，不要努轉焦
點，或者是誤轉焦點。 

(五)笛布斯.顗賚議員： 

1.中央應該盡快將南區列入重災區，因為影響到整個營建業

者，現在災後重建，玉里在地營建工程無法向銀行貸款，目
前所有的材料都要從台東叫，成本就會增加，所以才會這樣

急切呼籲列為重災區，讓民間貸款快點進行，這與善款募款
是兩件事。 

2.礦石稅當時起算 10元太低，礦石稅每一期應該都是花蓮縣議
會的責任，主張法定地方稅受地方稅法通則百分之 30 之限

制，但礦石稅是任意地方稅，權責在花蓮縣議會，不受百分
之 30 之限定。花蓮縣議會本來就是有制定任意地方稅的權
責。挖礦已是不可逆的，但不用繳稅，我們怎麼對縣民交代，
縣府如何運用稅收，講清楚也很重要，未來希望縣府一定要
聽取議會的建議，府會務必要溝通，礦石稅下受傷的是誰，

是整個花蓮縣。 
(六)謝國榮議員：礦石稅的由來是民進黨施總召提議出來的，

要徵收 150 元，當時表示案件可以過，但八大要逐步鬆綁，
才可以徵收礦石稅，當時縣府改 100 元徵收，由何禮臺議員
提議徵收 70元，經大會程序完成後才送交財政部備查。為何
這次財政部沒有通過？希望傅立委用力一點。 

(七)莊枝財議員： 
1.議員增取經費，站在合法合理之上，去年年底礦石稅違法徵
收，請問秘書長，礦石稅監察院有沒有在調查，為何要為難
基層公務員呢？ 

2.宣布重災區是要經過一段很長程序，請問縣府有將傷亡、災
損等提報到中央了嗎？不是用講的就可以提報了，內政部針

對緊急鑑定、耐震評估等費用，包含整修房屋等，都已經在
動起來了，難道沒有募款，縣府就不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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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邱光明議員： 

1.賺錢繳稅是很正常的事，花蓮也是地震颱風天然災害最
多的地方，希望議員間能合作增取，讓身處於天災頻繁、
交通不便的本縣縣民能享受這個福利。 

2.住在花蓮新城鄉真得可憐，飛機噪音吵雜，現況兩岸局
勢緊張，飛行數比以前多；另外請農業處、環保局，在
16 股的幾家養豬場，設備老舊，最近氣候不常下雨，新

城鄉鄰近戴著口罩都聞到臭味，臭氣沖天，請農業處及
環保局協助改善。 

(九)楊華美議員： 
1.礦石稅議會已通過，目前卡在財政部，這並不是議會可
以決定的，我們有區域立委，應該由他去向財政部反映，
議員的職責就是監督跟建議，於其他場合罵第 19屆議員

阻擋礦石稅，還要對本會不同立場的議員、有建議的議

員，進行滅殺計畫意圖使人不當選，這是掌有行政權的
花蓮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嗎?這叫民主嗎? 

2.礦石稅另外一個癥結點，當時蔡運煌副縣長在本議會廳
用投影片做報告說礦石稅的近 10億元都用在社福，後來

在小組審查時跟劉台文處長確認，全部是進大水庫，一
開始就可說我們是統支統用，你在這裡講說我是用在社
會福利，誤導民眾嗎？怎麼用，其實議員沒有甚麼意見，
好好用才是議員監督的重點，其實審計室今年 111 年度
上半年的檢討報告也出來了，審計室是這樣講，礦石稅
稅收短少，但每年預算都在增加，審計室也要求檢討許

多免費政策，難道不是嗎?免費政策從教育處到社會處其
實都有，其實好好的照顧百姓，我們議會沒有意見，但

是你錢怎麼用?難道除了教育處、社會處的使用之外，沒
有用在其他不該用的地方嗎? 

3.如果我們要講公平正義，本席上半年度一直在講的沙灘

車有收稅嗎?有人管嗎?中央地方的單位，我每個單位都
去跑，去了解法規，沒有一個法規是合格的欸!本席沒有
說要禁止沙灘車，而是你們怎麼管理是很重要的事情。
用在農地上，農業處不管、稅收沒有收、保安林繼續飆、
河川地繼續用。相關管理辦法呢?你們選擇性處理，有些
事情你們就立刻去處理，這就是我們行政權力的傲慢嗎?

施政要有優先順序，施政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原則，

但是你們呢?。各位文官系統出來的人，你們都是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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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些是事務官，政務官我就不講了，如果你是事務

官的話，好好的摸著自己的良心，你們所有的施政規劃
真正是為老百姓最大利益為思考點嗎?  

(十)黃馨議員： 
1.假日於本縣各項活動，縣長、傅立委也有共同參與，在
此呼應楊議員所提，意圖使人不當選是有刑法責任的，
我們的傅立委以客反主，所有的活動都是經過議會審查

預算通過，議員算是半個主人，立委算是客人，但對於
針對礦石稅有不同意見的議員，對待我們是極度不友
善，支持花蓮縣政府的議員才是支持徐縣長的議員，居
然這樣告訴我們的鄉親，真的是非常的不恰當。 

2.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及第 4 條，明定年限及法源稅率的
限制，議員可以在議會表達不同的意見，表決也尊重多

數，也是通過了，現在是卡在中央，但外面講的風風雨

雨，說是地方議會不通過，是這樣嗎?不能表達，一定要
歌功頌德就對了。議員有建議權，請不要抹煞議員的建
議權。 

(十一)莊枝財議員：已經有好幾位議員聽到傅立委公然表示沒

有支持礦石稅的議員就讓他落選，這已經構成意圖使人不當
選，建議以議會名義向傅立委提告。 

(十二)黃玲蘭議員： 
1.918 六.八級大地震，先感謝玉里、富里及卓溪公所及
縣府的團隊，再次感謝。高寮、長良及崙天大橋都是
稻米運輸必經之途，現在都要繞非常遠，中央也告知

需要拆除重建也將期程告知農民，請縣政府用最快速
度，讓農民在下個月稻米要收割的時候，給農民一個

便道。 
2.謝謝農業處陳處長，在半小時之內通報各公所馬上成

立供農民一個管道，在此感謝農業處。另外有關農田

一分為二、整個農田沒有水的部分、可以給農民怎麼
樣的協助。 

3.富里鄉屋損也非常嚴重，一般補助皆以中低收入戶為
主，希望社會處針對此外的邊緣戶給予協助。 

(十三)潘月霞副議長： 
1.莊議員對本席不滿沒有關係，本席只是希望將花蓮南區盡快

變成重災區，那麼嚴重的災區，不管是縣政府或是中央政府，

在那麼偏遠的南區一個方便，所有的原物料要緊急搶修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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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型機具、農田都倒了，民眾天天來陳情甚至抱著我哭，

本席沒有要對立，地方的災情或許你不了解，大家應該要團
結合作，不是要吵架而是要好好做事，期望大家攜手合作，
各局處快點動起來，昨天慈濟志工每家慰問，年長者講起全
身發抖，不管是政府哪個單位能團結一致，拜託大家，災後
復建工程很漫長，村長、里長及民意代表每天都去送水，本
席語重心長，南區橋斷了、屋子垮了…… 

(十四)李秋旺議員：上星期特別到玉里，看到的狀況真的可以
感同身受，潘副議長你很辛苦，這個時刻是最需要團結的時
候。應該讓可以用的資源用在需要的地方，請議長及各位同
仁，7月份的追加預算不宜再延宕，下午縣長施政報告，請秘
書長轉達縣長，我們應該要拋開己見，共同為花蓮縣努力，
請縣長就議會應該要說明的地方說明，不要到 11月才審議。 

(十五)徐雪玉議員：0918 在壽豐鄉志學村也有受損，請鄧處長

能協助幫忙盡快處理、另外現在已經 10月初了，如果追加預
算不通過的話，很多時程都會耽誤，希望大家能共同為花蓮
縣的設施設備，凝聚一個力量，聽了潘副議長的話心裡也很
痛，這才是我們民意代表能夠協助的地方。 

(十六)莊枝財議員：有關潘副議長上星期五在程序會公開表示
中央太冷血，請問到目前為止中央也已經動起來了，本席身
為中央執政黨黨員，也必須要站起來替執政黨說話，地方應
該要提出計畫到中央審查，而不是在這邊口水，本席這樣有
錯嗎？應該是縣府要將所有資料提報到中央去，中央與地方
應該是合作關係，這樣不對嗎？少一點口水才是地方之福。 

(十七)高小成議員：918地震實在太嚴重，本席家後面兩座山也
嚴重走山，本次感謝很多單位都很關心，從總統、立法委員、

議員、代表、里長等等，至今卓溪災害應變中心還在傳災情，
長良大橋結構裸露、崙天大橋斷裂，各級政府慈善機構的搶

修，但人力、材料與專業的不足，希望縣府能結合更多資源

幫助南區解決民眾的問體，回復平靜的生活。 
(十八)黃馨議員：有關教育處，針對各級學校開學室用的隔板
希望教育處能充裕的提供給小朋友防疫使用，給他們多一層
保護，請教育處調查一下學校隔板部分是否充足，家長或學
校老師陳情，請提供資料給本席參考。 

主席裁示：會後請縣府針對每位議員所提問題盡處處理，今天下午

2點為縣長施政總報告，請所有議員準時出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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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上午 10時 52分。 


